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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电子业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83)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电子商务产品口碑指数测评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电子商务交易产品在线评论的口碑指数测评工作的总则、测评过程以及测评结果的应用。

本标准适用于电子商务相关方开展电子商务产品口碑指数测评。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以电子形式进行的商务活动。

注： 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含互联网、移动网络和其他信息网络）开展商务活动，实现网上接洽、签约、支付等关键商务活动环节的部分或全部电子化，包括货物交易、服务交易和知识产权交易等。
在线评论 online comment
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含交易平台、社交平台和其他信息发布平台）对电子商务交易产品发布的陈述。
注： 这类陈述应以非商业的目的、凭借自身经验以及相关专业知识来发布的。
口碑 word-of-mouth
通过对消费者在线评论进行分析，形成的电子商务交易产品的综合评判。
口碑指数 word-of-mouth index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口碑的量化表示。
注：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口碑指数采用百分制，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3　 总则
3.1　 基本原则

电子商务产品口碑指数测评应遵循以下原则：

a) 透明性:应对测评过程中数据的来源、采用的测评方法、测评指标、测评人员等信息进行公开；
b) 公正性：应独立、客观、公正、无任何形式偏见地实施测评活动；
c) 有效性：应制定科学的测评方案并有效实施，使测评活动具有高效度；
d) 真实性：应采集、使用真实、客观的数据，避免虚假数据；
e) 可信性：测评结果应客观、准确地反映测评对象情况，具有高信度；
f) 规范性：应确保测评活动按照测评方案实施，测评人员行为应符合测评方案要求。
3.2　 测评指标维度
电子商务产品口碑指数的测评指标维度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a) 质量水平，包括实体类产品质量水平和服务类产品质量水平，其中：
—— 实体类产品质量水平可依据产品的类型和特点从性能、寿命、外观、可靠性、经济性、安全性等方面进行评定；
—— 服务类产品质量水平可依据产品的类型、特点和细节从响应性、可靠性、保障性等方面进行评定。
g) 市场地位，反应电子商务产品在市场中受认可的程度，可从品牌知名度、品牌历史、市场影响力等方面进行评定；

h) 服务能力，衡量电子商务产品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的服务执行能力的总体水平，可从售前、售中以及售后等方面进行评定；

i) 传播范围，对电子商务产品口碑指数起到间接影响作用的反映客观评价在各电子商务平台之间所传播的广度，可从评论数量、产生评论的平台数量等方面进行评定；
j) 身份特征，对电子商务产品口碑指数起到间接影响作用的评论发布者的身份特征指标，可从年龄、性别、地域等方面进行评定。

4　 测评过程
4.1　 确定测评对象
测评人员应明确并依据测评目的确定电子商务产品口碑测评的对象。
4.2　 确定测评指标
测评人员应在4.1的基础上，根据3.2的要求确定相应的指标体系给出实施细则。
4.3　 获得测评数据

4.3.1　 确定数据采集方式
数据采集方式主要包括：

a) 自动方式：通过计算辅助软件工具等方式实现自动化采集；

b) 人工方式：测评人员进行手动采集。 
注： 测评人员可根据测评对象单一选择或组合使用数据采集的方式。 
4.3.2　 确定数据采集内容
测评人员应对一段时间内与测评对象相关的在线评论信息进行采集，并且宜对评论发布者信息进行采集。采集要求主要包括：
b) 为了保证数据采集内容的合规、有效，测评人员应对在线评论信息进行采集，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 能真实清晰描述消费经历发生的时间、产品或服务质量等内容的文字信息；

—— 消费经历评分；
—— 与消费经历相关的文件，例如：产品照片、购物凭证等。
c) 为了保证数据采集内容的真实、完整，测评人员应对评论发布者的个人信息进行采集，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 年龄；
—— 性别；
—— 教育程度；
—— 常驻地；
—— 会员等级。

4.3.3　 数据采集与处理
测评人员应根据4.1和4.2中所确定的内容，在4.3.1和4.3.2的基础上实施数据采集，同时对数据采集过程进行控制。测评人员应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检验，剔除不可用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a) 违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违背所在国法律法规、社会道德等评论信息；
b) 无效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与产品或服务质量无关、无意义字符、大量重复等评论信息；
c) 作弊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利益相关方所发布的、用于广告推销等评论信息。
4.4　 指数计算及结果表示
在实际测评中，测评人员应通过评论内容，并按照4.2中的要求，依据实施细则计算得分，形成测
评结果。
将测评结果统一转换为百分制的方式，如式（1）：


评分=实际得分/涉及项总分值×100 …………………………………(1)
式中：

涉及项的总分值指评分项的理论得分总和。

4.5　 发布测评报告
测评人员可对整个测评工作进行总结，并形成电子商务产品口碑测评报告。测评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k) 测评对象；
l) 测评过程；
m) 测评结论；
n) 使用数据的来源；
o) 合法权利和行为方法概述；
p) 使用限制。
5　 测评结果的应用
测评人员可将测评报告提交至相应的部门，使信息得到有效应用，以实现电子商务产品口碑测评工作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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